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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领域 
 
国际贸易 
 
教育背景 
 
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博尔特
•霍尔法学院，法学博士，2006
年； 
《伯克莱国际法律杂志》助理
编辑  
民事诉讼专业奖学金 
 
塔夫特大学弗莱彻法律和外
交学院的硕士学位，2006；
Scaife 研究员（国际安全研究） 
 
海牙国际法学院研究中心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文学士，优秀成绩，2002 年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理
学士，优等生，2002 年，美国
优等生同学会成员 
 
司法助理职务 
 
检察官法律助理，旧金山刑事
处，2003-2004 年 
 
律师协会会员资格和法院执
业许可 
 
哥伦比亚特区 
加尼福尼亚州 
 

迈克尔·利伯曼（Michael Lieberman）是美国世强律师事务所（Steptoe 

& Johnson LLP）的律师，系国际贸易部成员。 

 

在加盟世强律师事务所之前，利伯曼曾任该所夏季实习律师和亚
洲协会法律组的律师，目前他仍担任亚洲协会的不定期法制咨询员。
他还曾在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国家安全处实习，在全国国际事务
民主协会任夏季实习生和国会议员汤姆·兰托斯的实习助手。此外，利
伯曼先生还曾担任前得克萨斯州众议员胡安·伊诺霍萨的新闻秘书。 

 

利伯曼先生曾在《军法评论》和《国际关系评论》上发表文章，
并有文章即将发表在海牙国际法学院研究中心的文集和《国际政府合
同商》上。他还同别人合撰了《国际法律师年度评论》（2008 年）的出
口管制和经济制裁部分。 

 

利伯曼先生还曾在塔夫特大学教授过国际法课程。 

 

主要著述 

 

《国际法公告：美国司法部新一期<美国海外反腐败法>意见程序
公报基于某收购者关于其成交后行为所作的重要担保确立了针对继任
者责任的有限“安全港”条款》，2008 年 7 月 1 日 

《国际法公告：Willbros 集团同意支付 3230 万美元以解决美国司
法部和美国证监会<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执法行动》，2008 年 5 月 21

日 

《恐怖主义和国际法：在打击恐怖主义中的务实做法和国际法》，
2008 年 3 月于《海牙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公告：观虎藏龙—朗讯因为资助中国官员观光之旅被罚
款》，2008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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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新<美英防务合作条约>：有机会放松对英国的<国际武器贸
易条例>出口管制》，2007 年 8 月，《国际政府合同商》 

《国际法公告：关于<美英国防贸易合作条约>和对英国出口的<国
际武器贸易条例>许可证要求的更新》，2007 年 7 月 13 日 

《谨慎从事！公司在同中国打交道时必须理解和留意的强化了的
出口合规要求》，2007 年 7 月于《国际政府合同商》 

 

 


